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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釋照議題規劃

 本會101年11月26日「行動寬頻業務釋照規劃」意見徵詢
，各界意見書及回應，業已上載本會網頁專區供參。

 增修議題及方案規劃

 頻寬上下限

 競價標的模組化方案

 頻率位置標示方式

 特許費繳交方式

 頻譜使用權轉讓

 維持初步規劃之議題

 行動通信網路、頻段及號碼之移轉

 執照效期

 開臺營業條件及網路品質與涵蓋率

 災防告警廣播簡訊系統(PWS)建置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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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一：單一業者可標得頻寬上下限

 考量重點

1.維持行動市場競爭。

2.符合競價機制設計。

 議題規劃

1. 搭配合格競價者家數各種情境下，可標得頻寬單位數：

合格競價者家數≧5家，上下限為2≦總量≦7

合格競價者家數＝4家，上下限為2≦總量≦8

合格競價者家數≦3家，上下限為2≦總量≦9

2.1GHz以下頻段維持初步規劃：

700MHz≦4單位、

900MHz≦3單位、

700及900MHz共計≦5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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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1.競價標的之選擇組合及彈性。

2.中間市場投入要素一致性。

 議題規劃

議題二：競價標的模組化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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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1.簡化競標程序。

2.可預測性－競價者直接對競價標的出價。

 議題規劃

1.頻率位置標示採「實際位置」辦理釋照。

2.競價採1階段方式。

議題三、四：頻率位置標示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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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1.「行動寬頻業務」技術中立、世代網路兼容並蓄原則。

2.經營者依市場需求彈性選擇採用技術標準提供服務。

3.促進頻譜資源有效使用。

4.確保消費者權益。

 議題規劃

1.GSM業者標得原使用頻率或透過使用權轉讓取得原使用
頻率時，得於原GSM使用頻率提前使用新技術，惟應繳
回該頻段全部之GSM特許執照及頻率。

2.原GSM網路移轉至本業務，得免除系統技術審驗。

3.行動寬頻業務可續用原GSM業者電信號碼資源。

議題五：行動通信網路、頻段及號碼之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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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1.業務執照年限15年。

2.各頻段截止期限一致。

 議題規劃

各頻段同一截止效期至119年12月31日。

議題六：執照效期

103.1
106.6

GSM最遲時間

15年

105 119.12

籌設期間
2年

107.12
亞太5MHz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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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得標者可依財務規劃，彈性選擇繳交方式。

 議題規劃

1.得標者可選擇一次或分期(加計利息)繳交。

2.分期繳交方式

(1)首年，依本會所訂之底價繳納。

(2)其餘款項，得標者依本會所定比例分期繳納，並得申
請提前繳交得標金，其得標金之餘款利息、銀行履行
保證等相關規定，將於法制作業訂定。

議題七：特許費及繳交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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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

1.技術中立、世代網路兼容並蓄之原則。
2.建置行動寬頻網路、提升傳輸能力品質。
3.各頻段系統及終端設備到位情形。

 議題規劃

1.經營者應完成具數據傳輸下行峰值速率100Mbps以上之基地
臺設置數量總數250臺以上，始可營業；基地臺係指設備規
格具備下行峰值速率達100Mbps/15MHz以上的傳輸能力。

2.網路品質與涵蓋率部分，經營者應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
起5年內，其系統網路提供數據傳輸下行峰值速率具100Mbps

以上之基地臺數量，應達基地臺總數80%或1000臺以上，且
具上述速率之基地臺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50%。

議題八：開臺營業條件及網路品質與涵蓋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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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量重點：

1.提高頻譜使用效益及彈性。

2.新增閉鎖期規定。

 議題規劃：

1.可轉讓對象：行動寬頻業者之間轉讓。

2.可轉讓基本單位：5MHz×2為單位。

3.單一業者可持有頻譜總量上限：總頻寬1/3為原則。

4.單一業者可持有頻譜總量下限：10MHz×2。

5.受讓者頻譜使用年限：不得逾第一次核配頻率年限。

6.轉讓方頇繳清該頻率模組標金，始得申請轉讓。

7.頻譜使用權轉讓頇事前向本會申請核准。

議題九至議題十一：頻譜使用權轉讓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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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議題規劃(續)：

8.新增閉鎖期規定

(1)得標者頇建設基地臺至少250臺，並取得本會核發之

系統審驗合格證明，始得申請轉讓。

(2)為使標到與原有GSM頻段不同之得標業者，能早日升

級至行動寬頻技術，得於上揭建設義務未完成前，向

本會申請轉讓該標得之GSM特許執照之頻率，並僅限

同一頻段內進行。

議題九至議題十一：頻譜使用權轉讓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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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議題規劃

1.經營者應建置災防告警廣播簡訊系統（PWS）之義

務，以完備我國防救災之通訊環境。

2.防救災訊息通報應以全民為對象，故得標者或經營

者移用既有GSM系統設備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，提

供PWS服務。

議題十二：災防告警廣播簡訊系統(PWS)建置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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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釋照方式流程說明

•審查申請書
•審查事業計畫書
•繳交押標金
•其他資格條件
•…

審查

•公告合格者名單

•公告競價日期、地點

•舉辦競價作業流程說明會

•…

競價準備

• 採同時、多回合、上升競價

• 每一回合以報價一次為限

• 報價需符合單一業者可標得之頻寬上下限規定

• 報價增幅為3%～7%、及調整之規定

• 標金採列舉式，報價價金以伍百萬元為單位

• 第一回合未報價或為無效報價時，廢止其競價資格

• 除第一回合外，暫時棄權逾三次者，廢止其報價資格

• …

進行競價

•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在同一回合均同時未報價且
連續二回合

•公告各得標者名單、得標標的及得標金

•繳交得標金，發給籌設同意書

•…

競價結束

第
一
階
段

第
二
階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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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價準備

本業務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：新臺幣60億元。

押標金：新臺幣10億元。

採網路電子報價方式，競價前舉辦競價作業說明會。

競價地點備置競價室，隔離每一競價者之方式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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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競價程序

 競價方式：採同時、多回合、上升之原則

 報價規定

 競價者每一回合報價1次，得同時對各競價標的報價，並
符合頻寬上下限規定。

 競價標的報價最高者為暫時得標者，報價為暫時得標價。

 價金以新臺幣500萬元為單位，系統採列舉式供勾選。

 3%≦報價增幅≦7%

 最低報價增幅調整機制

競價者單獨或同時有暫時棄權之情形者，報價增幅將
於下一回合起下修1%，但最低不少於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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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第一回合外，競價者於競價程序中至多得3次
暫時棄權；暫時棄權逾3次，廢止其報價資格。

競價者於第一回合未報價或報價為無效報價者，
廢止其報價資格。

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人間有足以影響競價程序
公帄性或違反法令之行為，廢止其報價資格。

無效報價及暫時棄權之定義，將於後續管理規則
明訂。

報價資格喪失與退出競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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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競價標的報價相同，依下列順序決定暫時得標者

 報價時間

 競價者暫時得標頻寬數

 抽籤方式

 資訊揭露

 公開該回合競價結果：各競價標的之暫時最高價及競價
者報價時間等項目。

 通知個別競價者資訊：競價者之暫時得標標的及暫時得
標金等項目。

每一回合結束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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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價結束

競價程序進行至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同一回合
均同時未報價且連續2次時結束。

競價標的得標金，以當時該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
者之報價為準。

競價程序結束後，由本會公告各競價標的、得標
者名單及得標金。



20

一、釋照議題規劃

二、競價方式(程序)

三、釋照期程



21

三、釋照期程規劃

1.102年3月公告本業務管理規則(草案)，博諮眾議。

2.102年6月發布本業務管理規則、公告申請頇知與書表。

3.102年7月受理申請及競價模擬。

4.102年9月完成審查程序、競價模擬及公告底價。

5.102年10月至11月間進行競價程序及公告得標者名單。

6.102年12月31日前得標者繳納標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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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完 畢


